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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香港，關於同性伴侶權利的討論往往集中於同性婚姻這個話題。然而，在婚姻以外，政

府其實還可以用別的方式來授予同性伴侶權利。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或司法管轄區的政府雖然

沒有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但都有用其他方式保障同性伴侶權利。有些地方的政府為同性伴侶提

供了已婚異性伴侶所享有的某些權利，包括醫院探訪權、財產繼承權、死亡事故訴訟權等等；

而另外一些地方的政府則制定了各種政策，使同性伴侶雖然没有婚姻的名分，但卻擁有已婚異

性伴侶的所有權利。這些妥協而來的同性伴侶制度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例如「註冊伴侶關

係」、「民事結合」和「同居伴侶關係」。1  

有見及此，我們進行了一項有關香港市民對同性伴侶各種權利的態度的意見調查。這項調

查正正涵蓋了婚姻以及其他伴侶權利。調查發現，雖然只有 27％的市民完全同意准許同性伴

侶結婚和 12％的人表示比較支持同性婚姻，但當我們問及婚姻以外的伴侶權利時，市民的意

見便變得顯著不同： 多達 74％的市民認為同性伴侶至少應該擁有異性夫婦所享有的某些權利。 

在此簡報中，我們會先介紹此次調查的背景及調查結果，然後就會探討這項研究對公共政

策的啟示。 

 

調查背景及調查結果 

2013 年 6 月，我們委託了香港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進行一項以代表性樣本作為調查方式的電話調查，以研究香港市民對於同性伴侶權利的態度。

此次調查的訪問對象為隨機抽樣的 410 名住在香港的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 。仿照香港的語言使

用模式，98％的訪問以廣東話進行，2％以英語進行。調查合作率為 78％，回應率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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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對象不回應是在電話調查中常遇到的情況，我們已經運用了統計權重來調整調查中不回應

的部分。 

首先，我們發現目前在香港只有少數人支持同性婚姻：只有 27％的市民完全同意准許同

性伴侶結婚，和 12％的人表示比較支持同性婚姻（另外有 20％持中立意見）。 

 

然而，僅僅在婚姻方面討論同性伴侶權利是不完全的。當我們問及婚姻以外的問題的時

候，我們發現，絕大多數市民贊成在法律上保障同性伴侶權利。事實上，74％的市民支持至少

給予同性伴侶異性伴侶所享有的某些權利。 

 

政府可以為同性伴侶提供的權利非常廣泛，而我們的研究則探討了其中的四個實質範疇：

醫院探訪、住房歧視、死亡事故訴訟和財產繼承。我們發現，65％的市民傾向允許同性伴侶在

醫院僅限家庭成員探訪的時間進行探訪（20％為中立）;  61％的市民認為同性伴侶應受到住房

歧視方面的保護（17％為中立）; 66％的市民贊成當同性伴侶的其中一方在事故中由於他人過

失而死亡，伴侶的另一方應該能夠就此提出起訴（18％為中立）; 最後，55％的市民認為同性

伴侶應有權相互繼承財產（23％為中立）。 

 

表一: 市民對同性婚姻的態度 

問題: “對於准許同性伴侶結婚，你同意抑或唔同意呢? ” 

完全同意 27% 

有啲同意 12% 

中立 20% 

有啲唔同意 6% 

完全唔同意 36%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總和不等於 100。 

表二: 市民對同性伴侶權利的態度 

問題: “你認為同性伴侶應該…” 

有異性伴侶嘅所有權利 36% 

有異性伴侶嘅部分權利 38% 

冇任何異性伴侶嘅權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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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啟示 

香港政府目前對同性伴侶幾乎沒有提供任何法律上的承認。一個明顯的例外是香港的家

庭暴力法中，保護範圍有延至同性同居關係中的受害者。2 香港政府可能是在擔心公眾對同性

表三:  市民對各種伴侶權利的態度 

A. 醫院探訪 
問題: “如果一對同性伴侶嘅其中一個需要住院，喺只容許家人探訪嘅時段，你同意抑或唔同

意佢嘅同性伴侶應該可以喺呢個時段探訪呢? ” 

完全同意 49% 

有啲同意 16% 

中立 20% 

有啲唔同意 5% 

完全唔同意 10% 

B. 住房歧視 

問題: “如果有一對同性伴侶希望一齊租住一個單位，但係業主因為佢哋係同性伴侶而想拒絕

佢哋，你同意抑或唔同意呢對同性伴侶應該可以一齊租住呢個單位呢？” 

完全同意 47% 

有啲同意 14% 

中立 17% 

有啲唔同意 5% 

完全唔同意 17% 

C. 死亡事故 

問題: “一對已經維持長期感情關係嘅同性伴侶，如果佢哋其中一個喺交通意外中被魯莽嘅司

機撞致死亡, 你同意抑或唔同意佢嘅伴侶應該可以對魯莽駕駛嘅司機提出起訴並獲得賠償

呢?” 

完全同意 46% 

有啲同意 20% 

中立 18% 

有啲唔同意 5% 

完全唔同意 11% 

D. 財產繼承 
問題: “一對已經維持長期感情關係嘅同性伴侶，如果佢哋其中一個過咗身, 你同意抑或唔同

意佢嘅伴侶應該承繼部分留下嘅遺產呢?” 

完全同意 36% 

有啲同意 19% 

中立 23% 

有啲唔同意 7% 

完全唔同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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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平權的反應。政府當局亦聲稱同性婚姻是非常受爭議的，並指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缺乏公眾

認可。 

有見及此，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在 2013 年 10 月提出了一項政策建議：如果

香港政府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化仍具爭議，那麼香港至少應該允許同性伴侶申請民事結合。
3
 周

主席的話提醒了我們：在全有或全無以外，政府其實還有其他選擇。周主席建議香港至少應該

立即考慮如何用婚姻以外的方法來保障同性伴侶權利，我們的調查結果正正就是支持這項建議。

如果法律改革是需要民意支持的話，那麼香港已經有了足夠的公眾支持實現同性伴侶在婚姻以

外的平等權利。 

當然，人權的保護未必應該是基於民意的。在許多時候，社會上的大多數正正就是歧視

少數的人。如果大多數拒絕接受少數群體的權利，這應該是反映出社會上的偏見很嚴重；這是

需要解決而非被忽略的問題。雖然如此，在本簡報中，我們撇除了同性伴侶權利應不應該與民

意相關的問題。倘若政府堅持認為有關同性伴侶的法律改革需要公眾的支持，那麼政府就應該

能夠從我們的調查結果得知，雖然香港市民未必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大多數的香港市民還

是支持實行同性伴侶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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